

附件2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2024年修订）》
修订说明

[bookmark: _Hlk183607604]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24〕10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常态化发行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常态化发行通知》）的要求，做深做实“开门办审核、开门办监管、开门办服务”工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审核关注事项指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推动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REITs）常态化发行，提升基础设施REITs核查及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高质量发展。
一、修订背景
2023年3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常态化发行通知》，要求总结试点经验，对产业园区、收费公路等实践较多的资产类型，按照“成熟一类、推出一类”的原则，细化完善审核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2023年5月，本所修订了《审核关注事项指引》，细化完善基础设施REITs审核关注事项，明确前期实践较多的产业园区、收费公路两类资产的审核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规则发布以来，本所基础设施REITs市场扩容增类稳步推进，底层资产范围已涵盖产业园区、收费公路、仓储物流、租赁住房、消费基础设施等。
按照《常态化发行通知》要求，在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本所及时总结基础设施REITs发行上市审核经验，对原有规则进行完善，细化核查及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提升审核工作质效和透明度、明确市场预期，促进基础设施REITs市场健康发展。
二、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后的《审核关注事项指引》内容包括一般规定及特殊规定。其中，一般规定明确了基础设施REITs各大类资产核查和信息披露的共性要求，特殊规定对产业园区、收费公路、租赁住房、仓储物流及消费基础设施各大类资产作了差异化的核查及信息披露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优化篇章结构，进一步增强内容的逻辑性及可读性。优化一般规定的章节排布，分为“总则”“业务参与人”“基础设施项目一般规定”“基金的设立、运作、终止”“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管理安排”以及“附则”六章。针对“基础设施项目一般规定”相关要求，细化为“项目准入要求”“项目经营与财务情况”及“资产评估”三个小节。根据产业园区、收费公路、租赁住房、仓储物流及消费基础设施各大类基础资产的特殊情况，细化了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经营与财务情况、资产评估、运营管理安排等方面差异化的核查和信息披露要求。同时，为便于市场参与主体使用，以指引附件形式明确了大类基础资产差异化的核查及信息披露要求。
二是细化核查及信息披露、评估及运营管理要求。进一步明确基础设施项目共性的核查及信息披露内容，“业务参与人”和“项目准入要求”章节规定了参与机构、基础设施项目及基础资产的准入要求，“项目经营与财务情况”章节明确了收入、成本、行业情况及财务数据的披露要求。进一步规范了相关参与机构的资产评估行为，引导评估机构在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底层资产特征基础上，合理设置评估参数，审慎确定评估结果，管理人需对评估参数和评估方法的选取进行独立判断和专业分析。进一步强化运营管理要求，新增基础设施基金的分层决策机制、激励约束安排、突发事件响应要求，优化运营管理费、履职情况监督等安排实现激励约束目标，有效统筹价值创造和投资者保护的关系。
三是明确大类资产差异化要求，提高核查和信息披露针对性。为体现行业特性，针对产业园区、仓储物流类资产，进一步细化了合规性、经营财务、运营管理方面的核查及信息披露要求。针对收费公路类资产，细化完善了车流量、通行费等收入相关情况的披露要求，明确了实践中改扩建、政府还贷公路变更为经营性公路的核查和信息披露要求。针对租赁住房类资产，指引将规范的资产范围拓宽至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市场化租赁住房项目，以及专门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的租赁住房项目等。针对消费基础设施类资产，强化了收入情况、租户情况、租约类型及租金情况等的针对性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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